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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合同的履行



第一节  合同履行概述



一、合同履行的概念

•合同履行，是指债务人在合同履行原则的指导下，依

照合同约定履行其所应承担的给付义务，从而使债权

人之债权得以实现。



二、合同履行的意义

• 1.合同履行是合同法律效力最集中的体现

• 2.合同履行是全部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

• 3.合同履行是实现合同目的、完成法律对合同关系调整

的手段与基础



第二节  合同履行的原则



一、全面履行原则

•全面履行原则又称为正确履行原则或适当履行原则，是

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标的、数量、质量，由适

当的主体在适当的期限、地点，以适当的方式全面、正

确地完成合同所规定的义务。



二、诚信原则

•我国《合同法》第6条曾明确规定:“当事人行使权利、
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。”

•我国《民法典》第509条第2款明确规定:“当事人应当遵
循诚信原则，根据合同的性质、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
知、协助、保密等义务。”

•诚信原则是合同履行的根本性准则，是合同履行的原则。



第三节  合同履行的具体规则



一、给付义务的履行

•（一）履行主体适当
•合同的履行主体包括履行合同债务的人和接受合同债务
履行的人。通常情况下，履行合同债务的人即合同中的
债务人。



一、给付义务的履行

•（一）履行主体适当
•在特定情况下，法律并不禁止由下列债务人以外的民
事主体来履行合同债务:

• 1.债务人的代理人
• 2.第三人清偿
• 3.履行受领人



一、给付义务的履行

•（二）履行标的适当

• 1.履行标的数量适当，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应当按照

数量要求为全部履行，而不得仅为部分履行或者全部不

履行。



一、给付义务的履行

• 2.履行标的质量适当，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标的应当
符合合同关系所要求的品种、规格和标准。

• 3.履行价格适当，要求当事人履行合同时应按照约定的
价款或者报酬履行，若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，则按照订

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。



一、给付义务的履行

•（三）履行期限适当
•履行期限适当，要求当事人应当在合同关系规定的期间
或者期日履行债务和接受履行。

•履行期限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，任何一方不
得无故逾期或迟延。



一、给付义务的履行

•履行期限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履行期限直接关系到合同
义务完成的时间，在履行期后所为的履行属合同的迟延
或逾期履行，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；履行期到来之前
所为的合同履行是否属适当履行应视情况而定。具有约
束力，任何一方不得无故逾期或迟延。



一、给付义务的履行

•（四）履行地点适当
•履行地点是债务人依合同约定实施履行行为的地点，又
称为清偿地。

•合同的履行地点既关涉到合同履行费用的分配、风险的
移转，又关系到违约与否的判断以及诉讼管辖地的确定
等与当事人利益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。



二、附随义务的履行

•附随义务，是指相对于给付义务而言，在作为债务的给
付义务之外，基于债的履行中诚信原则的要求，为维护

对方当事人的利益，并依社会的一般交易观念，法律规

定的当事人双方均应负担的义务。



二、附随义务的履行

•一般而言，法律对于附随义务的履行要求，主要有如下
几个方面:

• 1.注意义务；2.协助义务；3.告知义务；4.照顾义务；
5.保密义务；6.保护义务；7.忠实义务。



第四节  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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